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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2

月
3

日 星期三汽车!关注

!!!!!!

汽车人后市场大会暨同质配件供应商培

训启动会于
4

月召开! 又一次把同质配件的

概念推进公众视野"

被视为汽车流通领域#基本法$的%汽车

品牌销售管理办法&于
3556

年推出!由于其

导致主机厂与汽车经销商矛盾频发 ! 早在

3557

年就传出过要修订的消息!但由于涉及

利益链条错综复杂!新的管理办法几易其稿!

多次难产"

今年
4

月
8

日!商务部终于发布了%汽车

销售管理办法'征求意见稿(&'以下简称)新

%办法&$(!并于
3

月
8

日结束征求意见!将在

年内正式实施"新%办法&明确表示!要发展电

商销售模式*放开配件销售渠道!建议非强制

性放开渠道形式"同时!规定整车厂商不得实

施压库*搭售*限制经营其他业务等多项长期

受到业内争论的行为"

商务部网站上对新%办法&的公开反馈意

见共计
67

条! 意见主要来自汽车经销商*汽

车生产企业*汽车零配件生产和流通企业*相

关政府部门以及个人消费者" 意见类型包含

原则性意见*具体条文修改意见*反映情况类

意见等!意见主要集中在第三条*第十六条!

第二十二条!第二十四条和第三十四条"

经销商!!!

"对厂家处罚力度明显不足#

新%办法&重新梳理了汽车产业链上的关

系! 特别是汽车生产企业和汽车经销商之间

的关系!大部分经销商在反馈意见中!都为新

%办法&的出台表示欢迎" 比如新%办法&第二

十二条就明确! 汽车生产企业不得对经销商

实施搭售*压库*限制经营其他供应商商品*

限制同品牌经销商内转售* 限制经营其他业

务等! 为缓解汽车生产企业和汽车经销商之

间紧张的关系提供了政策性支持"

不过!虽然新%办法&有利于汽车经销商

提高自主经营的权利! 不少汽车经销商在公

开反馈意见中对新%办法&的约束力度还是表

示了担忧! 认为其对汽车生产企业的处罚力

度尚显不足"

新%办法&第三十四条规定!对违反 %办

法&内相关规定的!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+逾期拒不改正的!由商务主管部门给予

警告或视情节轻重处以违法所得最高
2

倍不

超过
2

万元的罚款+没有违法所得的!处以不

超过
4

万元的罚款" )处罚力度明显不足!

2

万元对于销售额超过百亿的企业来说如九牛

一毛$!一位来自某汽车销售公司的负责人如

此表示" )处罚金额太低!小摊小贩都不会理

会这样的处罚力度! 何况这么大级别的品牌

厂商" 建议处罚额度是该厂商年营业收入的

359:6559

" $另一位行业相关人士也表达了

类似的意见"也有部分人认为!处罚应该以销

售额的百分比来实施"

此外!还有部分经销商认为!应该在条文

中加入汽车生产厂家不得限定产品的销售区

域! 以此保证汽车经销商的产品在市场上可

以自由流通"

整车企业!!!

"新车#概念尚需厘清

在商务部网站上的公开反馈意见中!有

三家汽车生产企业发表了意见! 分别是宝马

中国*广汽集团和观致汽车"

宝马中国和观致汽车都对)汽车$的概念

范围表达了意见"新%办法&第三条为,本办法

所称汽车!是指由动力驱动!具有
;

个或
;

个

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! 且在境内未

办理注册登记的新车" 宝马中国认为!新%办

法&规定的汽车概念范围!会被误读为在国外

上过牌的二手车进入国内后可视为新车销

售+观致汽车则提出疑问,是否可以理解为未

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都是按照新车流程操

作! 并举了客户已购新车未上牌前发生严重

质量问题的例子"

广汽集团提出! 电商销售管理在条文中

尚存潜在矛盾"新%办法&第二十四条规定,除

合同另有约定外! 供应商在经销商获得授权

销售区域内不得向消费者直接销售汽车+而

第六条则规定,推动汽车流通模式创新!积极

发展电子商务"广汽集团表示!整车供应商发

展电商平台向消费者进行产品直销时! 由于

网络平台不受地域限制! 将不可避免地存在

最终购买的客户所在区域与经销商授权销售

区域范围发生重复的情况" 虽然第二十四条

加入了)除合同另有约定$的兜底内容!但由

于汽车电商尚属新兴产业! 绝大部分与原经

销商的合同并未对此进行专门约定! 因此很

难适用! 故建议不保留本条规定或者对本条

规定进一步明确"

宝马中国还提出!希望新%办法&与)汽车

业反垄断指南$保持一致!并希望新%办法&能

给企业提供至少
43

个月的过渡期!以便让相

关各方'尤其是供应商(进行必要的合同审查

和业务调整"

零配件产业!!!

"同质配件#应予以强调

汽车零配件生产和流通企业以及修理厂

的建议主要集中在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" 他

们建议在配件分类中加入 )同质配件$ 的类

别!代替)非原厂件$的表述" 据记者统计!

67

条公开反馈意见中!有
<

条都提出了)同质配

件$的概念"

新%办法&第十六条为,经销商*售后服务

商销售或者提供配件! 应当如实标明原厂配

件*非原厂配件*再制造件*修复件等!明示生

产商'进口产品为进口商(*生产日期*适配车

型等信息" 向消费者销售或者提供原厂配件

以外的其他配件时!应当予以提醒和说明"

一位来自北京某汽车维修公司的建议人

称,)汽车配件市场目前十分混乱! 除原厂配

件以外!正厂件*配套件*品牌件*高仿件等产

品互相混杂! 更有大批假冒伪劣配件产品在

市场销售" $有关)同质配件$的建议都认为!

同质配件有统一编码!售后便于追溯!可以促

进其他汽车零配件生产企业的产品与原厂配

件开展公平*公正的竞争"

据记者了解!今年
4

月
4

日起实施的%汽

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实施管理办法&要求)加

强同质配件使用推广! 促进保险企业依据维

修技术信息*同质配件使用精确定损!降低维

修成本和保险费用!保护消费者利益" $而修

改后的%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&中!也首次明

确定义了)同质配件$!即)产品质量等同或者

高于装车零配件标准要求! 且具有良好装车

性能的配件$!同时明确托修方*维修经营者

可以使用同质配件维修机动车" $新京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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